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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Old Communities Micro-
regeneration in Guangzhou

广州市老旧社区微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模式探究*

陈伟旋   王 凌   叶昌东    CHEN Weixuan, WANG Ling, YE Changdong

通过探讨老旧社区微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模式，弥补相关研究空白。以广州市11个老旧社区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田

野调查法、问卷法、半结构式访谈法等进行数据收集，调研老旧社区微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情况与存在问题，分析不同主

体的意见及诉求。得出广州老旧社区微更新公众参与的4种模式：单向递进模式、代表反馈模式、物业介入模式和外部机

构服务模式。通过对比分析4种模式，得出参与主体虽以不同程度参与到社区微更新中，但目前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

参与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最后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为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参与提升提供参考和研究

基础。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ypical eleven old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as cases, to investigate existing proble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icro-regeneration projects, and to analyse the opinions and comments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t 

explores the current four patter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jects: one-way progressive pattern, representative feedback 

pattern, property intervention pattern and external party service pattern.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four patterns involve different types of stakeholders in the projects to different degrees, but they are still in the "tokenism". 

Finally,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research bas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icro-regeneration in ol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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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1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

平提升，居民对住房和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提

升，而政府对土地开发的严格控制，导致不同

社会阶层对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与政府严格

限制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快速城市化

进程和城市扩张导致政府和居民之间关系变

得紧张，社会冲突加剧[2]。近年来，城市更新成

为中国老城区开发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3]。

然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导致人口大量迁移，

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也给政府带

来不少经济损失。与以往大规模扩张的开发模

式相比，城市用地已从增量开发转变为小规模

的存量更新。老旧社区微更新是典型的小规模

城市更新的类型之一。社区微更新是指通过对

社区建筑的改造和维护、零散低效土地的再利

用、闲置资产的挖掘、社区文化的培育等方式

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一种治理模式[4]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供需视角下城市更新对公共空间社会公平的影响及其演变过程”（项目编号4187115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老旧社区微更新全周期多元协作模式研究”（编号GD18XGL47）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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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等因素减缓了城

市发展的进程，我国的城市更新直到2010年才

得到重视，此时老旧社区更新被提出并实施。

2014年，中央政府宣布到2020年全面推进城

镇化的宏伟蓝图，该计划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到

2020年为1亿人更新老旧社区[5]。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2016—2020年）》，2016—2020年

城市更新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老旧社区微

更新。到2020年，我国将有超过1 400万户的家

庭需要进行社区更新。然而，居民往往被排除

在直接参与的过程之外[6-7]。在这种情况下，公

众参与的高效实施至关重要。

公众参与是最有效且最有必要的城市管

理策略之一[8]。在老旧社区微更新过程中，为了

确保每个项目阶段目标的实现，应该考虑不同

参与主体的想法和利益[9]。公众参与为多方参与

主体之间进行双向沟通创造了条件，公众可以

自由表达和交流意见，从而增强决策过程的问

责性和保障社区的利益[10]1222。然而，公众参与的

复杂性在之前的研究已经得到证实[11]248。多方

主体的特征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其认知和行动，

以及其对老旧社区公众参与过程的看法[12-13]。目

前，关于公众参与实施以及提升的研究有所

欠缺[10]1223。

1   当前研究进展

随着城市发展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人们对

城市更新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过去的30

年里，美国城市探索了“艺术导向”的更新原

则[14]。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大部分国家

的旧社区更新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和

转型过程[15]。自2010年以来，提高城市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宜居性成为中国的战略方向，因而

老旧社区微更新就成为城市发展进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16]300，[17]42。

目前，老旧社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建筑性能退化、公共配套设施和公共空间缺

乏、安全管理差、社区文化缺失等方面[18-19]。

与传统改造不同，如今的老旧社区微更新主

要针对的是生活条件落后的区域，具有成本

低、周期短的特征[17]44。老旧社区微更新强调

社会的多元参与，保护优先，允许必要的新建

设，以实现居住环境、经济、产业、文化的综合

提升[20-21]。与其他类型的城市更新相比，社区

微更新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加分散，其实质是

社区治理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社区的不

同参与主体利益得到协调，以促进社区可持

续发展[4]9。

改善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项目的协

调，促进社区参与，强调可持续性以及居民

在社区微更新中的主要作用[22]2408。政府和其

他参与主体需通过社区更新以促进城市快速

发展[23]，[24]140，[25]。居民是关键的参与主体[26]，

他们的偏好和行为将对私营部门和政府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22]2427。同时，老旧社区更新需

要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保障。这些对完

善公众参与模式和协调参与主体的利益发挥

着重要作用[27]。因此，如何激活居民的创造

力和参与性，尤其对中国的高密度城市仍有

待探究。

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最早于1959年出现

在荷兰。Mills和Wolfe[28]作为鼓励公众参与公

共事务决策的前驱，提倡以这种方式改变传统

封闭式官僚体制的决策模式。Davidoff[29]认为

公民的选择不应该由规划师决定，规划师应听

取其他参与主体的想法，这为公众参与在城市

规划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1965年提

出“倡导规划”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鼓励居

民参与城市开发的进程，以保障公众的民主权

益[30]。Arnstein[11]240将公众参与分为3个层级：

主导性参与、象征性参与和无参与，以及8个阶

段，作为评估公众参与程度的参考。该理论对

公众参与的方法和技术有很大影响，并且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70年代，

“自下而上”的呼声不断抵制“自上而下”的

政策[31-32]。因此，欧洲和北美开始出现民主多

元主义，公众参与作为“直接民主”的表现

形式开始被居民广泛接受[33]。《马丘比丘宪章》

强调沟通的重要性以及规划师、政府和居民参

与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性。Healey[34]指出，

规划干预、土地和财产开发过程和分配结果之

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公众参与没有得到充

分支持，可能会导致象征性参与[35]。

可见，公众参与在城市更新中的应用非常

广泛[36-37]。然而，现代社会的许多公共问题和

挑战不是单一的组织所能解决的[38]。这些问题

必须通过多个部门的合作和规划来解决[39]。因

此，公众参与是解决城市空置土地问题和协助

长期更新的一个重要因素[40]。通过公众参与的

过程来决定如何管理或重新利用衰败社区中

的土地和空间，可以使个人和社区组织更好地

理解城市闲置空间的生态和社会价值方面的

问题和潜力[41-42]，[43]102730。但由于社区微更新

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自上而下的

更新模式占主导地位，形成政府的中央集权。

居民一般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决策，很少参与到

更新项目中[16]306。中国2008年的《城乡规划

法》第26条对公众参与进行详细的解释，但实

施形式缺乏法律支持和约束。大量研究表明，

在合作关系和其他倡议方面，社区仍处于边缘

地位[44]。

欧洲和美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及其对社区微

更新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45]。

与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更新的公众参与模式不

同，中国的城市更新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是“自

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43]102730。目前国

内现有的研究侧重于探究大规模、自上而下的

城市更新项目[46-48]。然而，在中国的小尺度更新

项目中，如老旧社区微更新，其公众参与的研究

往往被忽视。因此，本文通过对广州市老旧社区

微更新中公众参与模式进行探究，剖析居民、政

府和私营部门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在实践过程

中的关系，为国内小尺度更新研究提供参考和

研究基础。

2   研究对象

广州从2016年开始提出《广州市老旧

小区微改造实施方案》，2017年广州市老旧

小区微更新项目达422个，2018年列入社区

更新计划的老旧小区达587个，老旧社区更新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旧社区微更新已被纳

入《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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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5年的探索实践，广州走出一条本土化

的老旧社区微更新模式，但更新中面临的困惑

和问题也逐渐浮现。其中，公众参与是微更新

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例如社区微更新中居

民不能有效参与到其中，导致诉求得不到解决

等。如何有针对性地提高社区更新过程中的公

众参与，化解其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平衡各方

利益成为微更新管理的一项重要目标[49]。广州

是全国第一批老旧社区更新试点城市，系统地

评估、审视广州市老旧社区微更新模式，探究

公众参与方式与高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选取位于广州中心城区的11个具有代

表性和典型性的老旧社区作为研究样本（见

表1，图1）。 

3   对现存问题的反思

通过对11个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广州市

老旧社区微更新中的公众参与尚存在不少问

题，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参与协调、参与途径

和参与阶段等方面。

3.1   的 与 力

广州老旧社区的微更新工作主要依靠政

府部门单向推进，在工作落实过程中需要政

府、街道办等单位“推着走”。我国现行的社区

微更新基本管理模式一般为先由政府部门立

项，然后经更新规划部门调研形成改造方案，

最后再下达给需要改造的老旧社区，由街道办

具体实施。在这种模式下，改造参与主体主要是

政府相关部门、更新规划院和街道办，作为社区

使用主体的居民只是通过宣传栏（见图2）或

居民代表大会（见图3）被告知更新改造方案

及相关决定，在社区微更新中处于被动地位。同

时，大多数社区内部主体对老旧社区微更新的

公共事务关心不足，只对涉及切身利益的部分

感兴趣，而对参与社区公共利益讨论的部分则

常常不予关注，对微更新参与缺乏积极性。各

方主体的参与意识是社区微更新事务顺利推

进的基础，是社区参与的前提，因此在社会物

质迅速发展带动社区空间提升的同时，社区

重塑中社会性规划参与主体的参与意识亟需

提高。

3.2   体的 与 机制

广州老旧社区微更新在用地、建成环境等

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障碍，涉及多方利益主体。

在目前的社区微更新中遇到问题时公众仍存

在采用“走投无路—求助媒体—媒体曝光—

获得救济”的畸形参与模式，甚至因为走投无

路，对政策所致切身利益难以预测的情况下，

采取群体的“非制度性参与”，即突破现存制

度规范的行为，进行在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

的活动。由于目前微更新的各方面内容主要通

过政府不同部门进行管理，分工复杂、审批程

序繁琐，项目推进较为困难，在矛盾调解中缺

乏完善的、保障多方利益主体权益的机制，导

致微更新工作效率偏低。

图1  选定的老旧社区区位图
Fig.1 Map of selected old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宣传栏
Fig.2 Bulletin board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3  居民代表大会
Fig.3 Residents' congres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社区 位 更新年 /年 地 /hm² 人 /人 数/
社区 区 2018 2019 4.50 4 215 1 024

社区 海 区 2017 2018 7.40 3 708 824
社区 海 区 2018 4.00 4 405 979
社区 海 区 2017 2.40 6 620 2 592

路社区 湾区 2007 2018 9.00 4 500 1 965
社区 湾区 2007 2016 0.80 135 30

社区 秀区 2016 2017 5.90 3 568 1 282
源社区 秀区 2017 1.44

社区 秀区 2016 2017 27.00 7 266 1 500
社区 秀区 2017 2018 3.78 576 128

社区 秀区 2016 2018 10.00 1 440 320

表1  社区调研对象信息一览表

Tab.1 Community research objects inform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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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方

一方面，目前多方主体参与到老旧社区

微更新中仍采用口口相传、公告栏公示等较

传统落后的参与方式，且均为“线下参与”，

“发现问题—上报—开会沟通—解决问题”

这一过程十分繁琐，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

人力物力的投入，很难跟上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大数

据时代的社区情况调研，用传统的问卷调查

等方法难以覆盖并反馈多数问题。因此，在社

区微更新的公众参与中需要促进多方主体与

社区的互动，以及“线上+线下”的社区参与

形式，缓解处理复杂问题的单向压力，提高公

众参与效率。

3.4   与 于 与

目前，广州市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参

与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一是更新改造的

前期方案阶段，设计人员到社区了解现状情

况，对居民、居委会、街道办等进行询问、访

谈等；二是将更新过程中的信息在公告栏等

地方对居民进行反馈、教育展示、宣传等；三

是在更新方案形成时，社区举行座谈会，多

方主体就社区微更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协商讨

论。在社区更新的整体过程中，由于居民参

与社区微更新渠道少、居民参与积极性调动

不足、缺乏工作交流平台等原因，导致以上

所述的公众参与均停留在表层[50]，通常以居

委会或街道办的意见为主，社区居民的不同

诉求并没能很好地得到表达和关注。另外，

居民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社区微更新更深层面

的工作中，如项目策划、投资、设计、管理等。

按照S.R.安斯汀[51]关于公众参与的阶段划

分，现阶段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参与只能

归为“象征性参与”。

4  公众参与模式探析

依据广州老旧社区微更新的过程中不

同主体及其行为方式，以及规划管理部门类

型的转变，可将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参与

模式分为以下4种：单线递进模式、代表反

馈模式、物业介入模式和外部机构服务模式

（见表2）。

4.1   

单线递进模式（见图4）是居民将意见反映

给居委会，由居委会反馈给街道办，街道办再向

政府报批，政府通过后转回街道办，再由街道办

指示居委会，最后居委会将信息公示告知居民。

在调研的样本社区中，草芳社区参与模式

为单线递进模式。该社区是“城中村”型的社

区，大多是自建房，环境较为杂乱。一般居民是

通过居委会的公告栏了解关于社区的最新改

造消息。如果居民有意见反馈，则直接找居委

会负责人，再由居委会反馈给街道办，进而由

街道办进一步反馈给上层规划部门。这是简单

的单线递进模式。

这种模式可操作性强，是常见的老旧社区

微更新的公众参与模式，但居民反馈信息传递

渠道单一，从意见反馈到解决方案实行需要较

长时间，执行效率低，且容易发生信息遗失、传

递错误等情况。

4.2   

代表反馈模式（见图5）主要以座谈会形

式作为社区微更新工作平台，进行信息交流，

居民推选居民代表，并把意见集中反映给居民

代表，街道办、居委会与居民代表共同举办座

谈会，会上多方讨论，并将总结提案通过街道

办向政府进行报批；政府通过后经街道办向居

委会指示，并向居民公示结果。

在调研的样本社区中，晓港东社区和泉塘

社区的微更新模式为代表反馈模式。社区内楼

宇多建于20世纪70年代，以珠江航运公司、广

东驳运公司、广州机床厂等企业房改房为主，

硬件配套设施不齐全，没有物业管理，是典型

的旧住宅社区。群众在参与社区微更新时，选

出居民代表，并参与居委会、街道办举行的关

于社区微更新工作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形成的

意见直接反馈上层规划部门。

该模式逐渐向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转变，

部分利益群体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52]，

参与主体可以就老旧社区微更新产生的问题

进行直接讨论，初步实现公众的直接参与。当

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微更新方案制定

的过程，他们更容易接受和执行新的方案[24]142。

但居民的意见需由居民代表反馈，途径较为单

一，居民代表的公正性和信息的时效性难以保

证，居民权益仍有待保障。

4.3   

物业介入模式（见图6）与代表反馈模式

类似，以物业管理公司作为反馈居民意见的主

体，一般以座谈会的形式将多方信息进行统筹讨

论，并将信息通过同为参与方的街道办向政府反

馈，后经政府通过后将信息转达给街道办，再向

居委会指示后向居民公示。同时，物业服务于居

民，并作为居民的代表，以此方式实现公众参与。

物业介入模式是当前老旧社区微更新公

对 内容 单 进 式 代 式 物 入 式 参与
式

者
者参与
式 参与 建 建 建

式 自上 自上 与
自 上

自上 与
自 上

自上 与
自 上

度 对 参与 参与
强 强

微更新 高 高

表2  社区微更新参与模式对比表

Tab.2 Four patter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old community micro-regene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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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与的常见模式之一。在研究的社区中，天

河东社区、东山街五羊社区、东源社区、仰忠社

区、恩宁路社区、永庆坊社区和宝汉直街社区

均为该模式。在社区管理中引入物业管理机构

或公司，以其为主要传递主体，进行意见的统

一收集，然后再与居委会、街道办举行关于社

区微更新工作的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形成的意

见直接反馈给上层规划部门。

该模式有物业公司的介入，物业管理公司

在社区管理方面较有经验，对社区需要进行微

更新的内容较为熟悉。物业公司在服务居民的

过程中发现社区微更新的问题并进行反馈，同

时居民也多了一种途径反映意见。这种模式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居民权益，当充分考虑到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时，决策就是理性的，

从而产生一个更有效的过程和有效的结果[53]。

但也会存在物业管理公司的积极性不足，没有

其他利益群体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导致信息

收集与传递效率不足的情况。 

4.4   机

外部机构服务模式（见图7）有外来的主

体参与社区微更新，即由外来组织通过参与座

谈会等社区工作平台为社区微更新出谋划策，

同时对居民提供一些促进微更新的服务，保障

居民的基本权益和生活品质。

竹丝岗社区的微更新即为该种模式。竹丝

岗社区的群众在参与社区微更新模式中，选出

居民代表成立家庭服务中心，与物业管理公司

一起进行意见的统一收集，在社区微更新中引

入第三方艺术机构用艺术方式介入微更新。家

庭服务中心、物业管理公司、第三方艺术机构

与居委会、街道办等组织通过举行座谈会，将

意见直接反馈给上层规划部门。

该模式融入外来艺术机构，能够更好地调

查居民需求，并从公共艺术角度思考微更新，

丰富社区微更新内容，且居民代表、物业、外部

第三方机构等不同主体均可服务于社区居民，

图5  代表反馈模式图
Fig.5 Representative feedback patter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物业介入模式图
Fig.6 Property intervention patter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座谈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以探索满足不同部分利益的最佳方式，让信息

流通渠道更多元、信息更有效。但该模式涉及

的参与主体较多，参与的步骤也随之繁琐，更

新项目无法快速推进，协商时间较长。这将会

减慢项目的进度[16]303。目前现存的沟通调解体

系难以支撑，需要较高效的协调机制保证参与

模式有序运行。

因此，不同的模式在参与方式、治理模式、

居民态度与意愿、微更新成效等方面不尽相

同，但政府在这4种模式下仍处于主导地位。在

4种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参与模式中，单线

递进模式参与方式最简单，但容易发生处理时

间过长、信息遗失、传递错误等情况，易发展成

“被动式”参与；代表反馈模式和物业介入模

式有效搭建多方沟通平台，但居民参与途径仍

图4  单线递进模式图
Fig. 4 One-way progressive patter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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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单一，信息传递效率有待提高；目前较完

善的公众参与机制为外部机构服务模式，但现

存的沟通调解体系难以支撑，需要参与方式的

提升和参与模式的完善，以打造社区微更新中

更高效和系统的公众参与模式。

5   老旧社区微更新公众参与模式提升框架

目前的老旧社区微更新参与机制难以适

应城市中老旧社区普遍衰败的现实，而公众参

与为老旧社区微更新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公

众参与逐渐成为社区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因

此，根据对目前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公众参与模

式进行解析，在4种模式基础上提出较为完善

高效的老旧社区微更新公众参与模式。在参与

主体方面，引入社区规划师和社会非盈利公益

组织，建设社区工作坊；在制度支撑方面，建立

责任主体制度，强化社区单元化治理；在参与

方式方面，增加APP平台学习反馈和VR技术

虚拟体验等。故此提出如下老旧社区微更新公

众参与模式（见图8）。

6   结语

面对城市日趋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仅靠

政府相关部门自上而下的意见征询，难以解

决社区中错综复杂的问题。社区微更新的公

众参与是一个持续、长久的过程，既包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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